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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航运运价交易有限公司 

违规处理办法 
（2011 年 1 月制订，2015 年 6 月、2017 年 11 月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航运运价交易市场管理，规范航运运价交易

行为，保障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根据上海航

运运价交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《交易规则》、《会员

管理办法》、《交易商管理办法》、《交易细则》、《结算细则》和《风

险控制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公司对参与航运运价交易相关业务活动的交易商、

定金存管银行、信息服务机构及其他参与者进行日常检查、调查、

认定和处理违规行为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本公司根据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以事实为依据，依

照本办法对航运运价交易市场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、认定和处理。

违规行为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 

第二章 违规行为认定和处理 

第四条 本公司调查、认定和处理违规行为，应当做到事实

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规范、适用规定准确、处理决定适当。 

第五条 本公司交易商、定金存管银行、信息服务机构等市

场参与者应当配合本公司依据本办法开展调查工作。 

第六条 本公司对违反本公司业务规定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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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根据情节轻重，采取谈话提醒、责令改正、书面警示、通报

批评、公开谴责、限制新订、代为转让、暂停或者限制交易、取

消交易商资格等违规处理措施。 

第七条 交易商有下列影响航运运价交易价格行为之一的，

经本公司核查认定后，根据情节轻重，采取相应的违规处理措施： 

（一）单独或者合谋，集中资金优势、转让优势或者利用信

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合同，影响交易价格； 

（二）蓄意串通，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、价格和方式相互进

行交易，影响交易价格或者成交量； 

（三）不以成交为目的或者明知申报的指令不能成交，仍恶

意或者连续输入交易指令，企图影响价格，扰乱市场秩序、转移

资金或者进行利益输送； 

（四）利用内幕信息或者国家秘密进行交易，或者泄露内幕

信息影响交易； 

（五）通过其他方式影响交易价格的行为。 

第八条 交易商具有下列违反风险控制管理规定行为之一的，

经本公司核查认定后，根据情节轻重，采取相应的违规处理措施： 

（一）利用分舱等手段，规避本公司规定的转让限额，超量

转让； 

（二）未按照规定采取代为转让措施； 

（三）违反风险警示制度有关要求； 

（四）违反本公司风险控制管理制度的其他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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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交易商在进行增加套期保值额度申请和交易时，有

欺诈或者违反本公司规定行为的，经本公司核查认定后，根据情

节轻重，采取相应的违规处理措施。 

第十条 定金存管银行未履行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，可以根

据情节轻重，采取谈话提醒、责令改正、书面警示、通报批评、

公开谴责、暂停或者终止定金存管业务等措施。 

第十一条 交易商、信息服务机构、定金存管银行等市场参

与者具有下列违反信息管理规定行为之一的，经本公司核查认定

后，根据情节轻重，采取相应的违规处理措施： 

（一）未经本公司授权，擅自发布、传输和传播航运运价交

易信息； 

（二）未经本公司授权，擅自出售、转让或者转接航运运价

交易信息； 

（三）未经本公司授权，将航运运价交易信息用于信息经营

协议载明用途之外； 

（四）未经本公司授权，擅自对航运运价交易信息进行增值

开发、或者未履行约定的增值开发成果备案义务； 

（五）发现传输或者传播的航运运价交易信息内容有错误，

未按照规定处理； 

（六）违反保密义务，擅自公开不宜公开的信息； 

（七）违反本公司信息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。 

第十二条 交易商、定金存管银行和信息服务机构及航运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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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交易市场其他参与者涉嫌违规，经本公司立案调查的，在确认

违规行为之前，为防止违规后果进一步扩大，保障处理决定的执

行，本公司可以对被调查者采取下列临时处置措施： 

（一）限制入金； 

（二）限制出金； 

（三）限制新订； 

（四）降低转让限额； 

（五）提高定金比例； 

（六）限期转让； 

（七）代为转让； 

（八）限期整顿； 

（九）限制或暂停相关业务。 

第十三条 本公司工作人员违反有关规定的，按照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规章和本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处理。 

 

第三章 附则 

第十四条 本公司对违规行为调查核实后，事实清楚、证据

确凿的，依照本公司章程、业务规则及本办法规定予以裁决并处

置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本公司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1月 10日起实施。 

 


